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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略)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

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作業，其標的指數成分證

券均為國內有價證券者，

經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確認

後該受益憑證於申購日即

得賣出；其標的指數成分

證券含一種以上國外有價

證券者，經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確認後，該受益憑證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載

前一營業日即得賣出。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

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受

益憑證申購作業者，經參

與證券商確認後，該受益

憑證於申購後次一營業日

即得賣出。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

理原型及槓桿反向指數股

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申購作業，其標的指數

成分均為國內期貨契約

第十四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略)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

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作業，其標的指數成分證

券均為國內有價證券者，

除第一項情形外，經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確認後該受

益憑證於申購後次一營業

日即得賣出；其標的指數

成分證券含一種以上國外

有價證券者，經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確認後，該受益

憑證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登載前一營業日即得賣

出。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

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受

益憑證申購作業者，經參

與證券商確認後，該受益

憑證於申購後次一營業日

即得賣出。 

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辦

理原型及槓桿反向指數股

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申購作業，其標的指數

成分證券均為國內有價證

一、 為降低商品溢價風

險，開放標的指數成分

證券均為國內有價證

券者，初級市場申購部

位得同日於次級市場

賣出，調整本條第三項

文字。 
二、 為避免投資人混淆指

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

金受益憑證之定義，調

整本條第五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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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者，經期貨信託事業確認

後該受益憑證於申購後次

一營業日即得賣出；其標

的指數成分含一種以上國

外期貨契約者，經期貨信

託事業確認後，該受益憑

證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

載前一營業日即得賣出。 

 

(以下略) 

券者，經期貨信託事業確

認後該受益憑證於申購後

次一營業日即得賣出；其

標的指數成分證券含一種

以上國外有價證券者，經

期貨信託事業確認後，該

受益憑證於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登載前一營業日即得

賣出。 

(以下略) 
 


